
 

淡江大學校園安全維護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 110 年 12 月 17 日臺教學(五)字第 1100159353A 號令頒修正「校

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二)教育部 111 年 6 月 29 日臺教學(五)字第 1112803785 號函頒修正「大專

校院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檢核表」。

二、目的： 

為強化本校校園安全及危機處理之作為，整合可資運用之資源，以建構

完善之分工機制，進而達成「先知快報」、「即時處理」及「有效防範」之目

標。 

三、成立緊急應變小組（淡水校園）： 

編列指揮組、通報管制組、作業協調組、後勤支援組、諮商協調組及境

外生事務組（如附表 1），以因應突發、緊急之校安事件，進行即時之處置。 

四、校安事件係依據教育部「校安通報事件類別」（如附表 2）實施分類，區分

如下： 

(一)意外事件。

(二)安全維護事件。

(三)暴力與偏差行為事件。

(四)管教衝突事件。

(五)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

(六)天然災害事件。

(七)疾病事件。

(八)其他事件。

五、執行作法： 

(一)通報作業： 

 1、發生重大校安事件時，除依上閞「校安通報事件類別」通報外，得由軍

訓室主任視危害之情事及衍生之影響，建議校長（或代理人）啟動緊急

應變機制，以減緩事件衝擊，俾利後續處置作為。 



   2、通報時限： 

 (1)緊急事件：應於知悉後，除以電話、電訊、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通報

教育部校安中心外，並應於 2小時內至「教育部校安通報系統」實施

通報。 

 (2)法定通報事件：應於知悉後，24小時內至「教育部校安通報系統」實

施通報；若法規有明定者，則依各該法規定時限通報。 

 (3)一般校安事件：應於知悉後，72小時內至「教育部校安通報系統」實

施通報。 

   3、校外支援單位： 

 (1)淡水區醫療院所電話表（如附表 3）。 

 (2)淡水區警消單位電話表（如附表 4）。 

   4、本校校園安全事件通報作業流程圖（如附圖）。 

(二)校園安全會議： 

 1、例行會議： 

  (1)召開期程：每學期召開 1次（預劃 3月、10月）。 

  (2)主持人：校長（或指派代理人）。 

  (3)與會人員：淡水校園「緊急應變小組」（如附表 1）各組組長，並邀集

學生代表及校外支援單位代表（如：警政、消防隊、社政、民政等單

位）與會。 

  (4)討論事項：由軍訓室、學生事務處、總務處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依教

育部「大專校院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檢核表」（如附表 5）案內事項，實

施工作報告。 

2、臨時會議：若遇突發、重大之校安事件時，可由校長（或指派代理人）

召集淡水校園「緊急應變小組」各組組長召開「臨時會議」，以因應實需。 

六、本計畫奉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表 1 

淡江大學淡水校園校園安全維護「緊急應變小組」成員及職掌表 

組

別 
職稱 成  員 工    作    職    掌 

指
揮
組 

召集人 校    長 指導校安工作之策劃與督導等全般事宜。 

副召集人 行政副校長 襄助校長處理校安事件等全般事宜。 

組員 秘書長 負責發布新聞稿及對外發言事宜。 

組員 教務長 負責課務、教室調整及教師調派全般事
宜。 

通
報
管
制
組 

組長 軍訓室主任 負責通報、管制作業，即時處置等全般事
宜。 

組員 教學組組長 襄助軍訓室主任進行相關工作、管制等事
宜。 

組員 行政組組長 襄助軍訓室主任進行相關工作、管制等事
宜。 

作
業
協
調
組 

組長 學務長 負責學生活輔導、諮商輔導、課外活動管
制等全般事宜。 

組員 生活輔導組組長 襄助學務長進行相關工作、管制等事宜。 

組員 課外活動組組長 
襄助學務長進行相關工作、管制等事宜，
並提供有關學生校外活動安全維護之建
議。 

組員 衛生保健組組長 
襄助學務長進行相關工作、管制等事宜，
並提供即時醫療救護與諮詢。 

組員 住宿輔導組組長 
襄助學務長進行相關工作、管制等事宜，
並提供有關學生宿舍安全維護之建議。 

後
勤
支
援
組 

組長 總務長 
負責校園設施之建置、門禁管制與相關後
勤支援等全般事宜。 

組員 事務整備組組長 襄助總務長進行相關工作、管制等事宜。 

組員 節能與空間組組長 襄助總務長進行相關工作、管制等事宜。 

諮
商
協
調
組 

組長 各學院院長 負責系(所)所轄師生發生校安事件之處置
與協調等全般事宜。 

組員 各系、所 
系主任、所長 襄助院長進行相關工作、管制等事宜。 

境
外
生
事
務
組 

組長 國際長 負責境外生發生校安事件之處置與協調等
全般事宜。 

組員 境外生輔導組組長 襄助國際長進行相關工作、管制等事宜。 



附表 2 

 

 

 

 

 

 

 

 

 

 

 

 

 

 

 

 

 

 



 



 

 

 

 

 

 

 

 

 

 

 

 

 

 

 

 

 

 

 



  



附表 3 

淡水區醫療院所電話表 

機構名稱 地             址 聯絡電話 備   考 

馬偕紀念醫院 

(淡水分院) 
淡水區段民權路 47號 2809-4661  

公祥醫院 
淡水鎮中山路 38、40 號 及英專路 21

巷 25、27號 
2625-1501  

北新醫院 淡水鎮忠寮里演戲埔腳 1-2號 2620-9199  

泓安醫院 
淡水鎮下圭柔山 91巷 2號 1-4樓地下

1樓 
2623-2681  

水碓瑞安診所 淡水區北新路 182巷 61號 2620-3669  

淳仁聯合診所 學府路 35號 2623-7866  

華生家醫科皮膚科

聯合診所 
北新路 169巷 4號 2625-0342  

附表 4 

淡水區警消單位聯絡電話表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備考 

淡水分局勤務指揮中心 (02)26212069  

警備隊淡水區 (02)26223617  

交通組淡水區 (02)26224354  

交通分隊淡水區 (02)26225791  

中山路派出所淡水區 (02)26212753  

水碓派出所淡水區 (02)26212491  

中正路派出所淡水區 (02)26212752  

第三大隊淡水消防分隊 (02)26210140  

第三大隊滬尾消防分隊 (02)26263961  

第三大隊竹圍消防分隊 (02) 26290366  

 



附表 5 

大專校院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檢核表(範本)        

校名： 

檢核日期： 

項目 檢核內容 

 
參考指標 是 

否 ( 待
改善) 

改善措施 

所見事實及 
改進意見 

預定 
完成期程 

自 我
防 護
與 保
護 

運用新生輔導、校安研習及大型集會
等時機，宣導自我安全意識。 

每學期至少
1次     

針對外籍生用第二語言進行安全宣

導或提供外語版安全宣導注意事項
資料供外籍生參考。 

每學期至少

1次     

邀請警政單位辦理校園安全相關講
座或研習活動。 

每學期至少
1次     

辦理教職員工校園安全突發事件危
機訓練，熟悉應變處理流程。 

每學期至少
1次     

針對校園內外周邊安全疑慮處所，規
劃安全路線，建立校園內外周邊安全
地圖(含高樓層容易自傷自殺處、學
生賃居通勤上下學重要路線危險
處)，並公告、修正及宣導。 

每學期至少
1次 

    

（依實況自行增列）      

科 技
防衛、
警 監

系統 

針對校園內外周邊安全疑慮處所，評
估裝設監視及緊急求助設施(備)。 

1.校園各進
出口設置監
視鏡頭至少
2具。 
2.各建築物
主要出入口
設置監視鏡
頭至少2具。 
3.各女生廁
所設置緊急
求助鈴至少
1具。 

4.頂樓出入
口應設置監
測設備（監
視器、感應
器、警鈴、感
應鎖） 

    

監視（錄）器材設備、緊急求助設施
(備)定期檢查。 

每學期至少
定期檢查及
測試1次 

    



學校與相關單位(如警政、消防、社
區巡守隊<里長>等單位)建立科技聯

繫管道(如 LINE群組)。 

     

校園內外周邊偏僻及陰暗處所設置
照明或感應設備。 

1.各處所設
置照明或感
應設備至少
1具 
2.梯間採光
照 明 應 足
夠。 
3.頂樓出入
口及平臺應
有足夠照明
設備 

    

建置校內緊急事件廣播或警示通知
設備。 

至少1套     

建置校內無線電對講設備。 
     

（依實況自行增列） 
     

門 禁
管理 

設置警衛、保全人員。 -     

訂定門禁管理作業流程。 -     

進出校園車輛有辨識、管理作為。 
-     

公共設施及空間較陰暗或隱密之處，

有妥善設置門禁管制 

每學年至少

1次 

    

（依實況自行增列）      

安 全
巡查 

與警政單位建立巡查熱點定期修正
更新。 

每學期至少
修正更新 1
次 

    

排定校園安全維護人員巡查(邏)路
線及時段。 

每日至少 1
次 

    

巡查(邏)路線包含校園內外安全疑
慮處所。 

     

聯巡地點及頻率? 
每月至少聯
巡1次 

    

（依實況自行增列） 
     

聯 繫
合作 

學校與轄區警政單位簽訂「維護校園
安全支援約定書」。 

-     

協調警政、消防、民政、社政及衛政
等單位，建置緊急聯繫網絡。 

-     

定期與警政、消防、社政及衛政等單
位聯繫。 

每學期至少
測試1次 

    

相關校安會議納入警政、消防、民政、
社政及衛政等單位及學生代表。 

     



（依實況自行增列）      

緊 急
應變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     

緊急應變小組指定專責單位統籌掌
握、處置、協調及擔任聯繫窗口。 

-     

每學年就校園門禁管理、監視及求助
系統測試、緊急重大事件應變處理等
事項，辦理校園安全防護演練。 

每學年至少
1次 

    

校安通報專責人員熟悉通報系統作
業流程。 

-     

建立學生及家長緊急連絡資料。 
-     

建立賃居學生房東聯繫資訊，並定期

更新。 

每學期至少

1次 

    

（依實況自行增列） 
     

環 境
與 設
施 管
理 

「四樓(含)以上」建物窗臺前無放置
可攀爬之物品。 

-     

「四樓(含)以上」建物地面無放置可
攀爬之物品。 

-     

女兒牆面或地面無可攀爬物品（如花
盆）及設備（如管路）。 

每學年至少
1次 

    

頂樓突出建物（水塔平臺、電梯平臺）
工作樓梯加鎖管制。 

每學年至少
1次 

    

（依實況自行增列） 
     

其他 

施工處所設置警示及防護措施(無施
工處所免檢核) 。 

-     

（依實況自行增列） 
     

承辦人：               業務主管：                 校長： 

備註： 

1.每學期（開學前）應辦理檢核1次，並不定期依狀況（環境）變化重新檢核。 

2.各校得視地理環境人文特性需要，自行增加檢核項目。 

3.列入待改善項目，各校應定期辦理追蹤管考改善。 

 

 

 

 

 

 

 



附圖 

 


